
  

 
時  間：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 
地  點：新北市土城區中山路 66-1號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所持有股份787,114,332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股

數為 776,046,244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414,485,192股之 55.64%，已
達法定出席股數。 

 
主  席：呂軍甫董事長  記 錄：林逸涵 
 
列席人員：吳敬恒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蘇維國獨立董事、徐潔如會計師、呂佩

芳律師。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之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公鑒。（請參閱附件一）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民國一一一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公鑒。（請參閱附件二） 
(三)民國一一一年度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公鑒。 
(四)民國一一一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敬請  公鑒。 

四、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 一 案：(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已編竣，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

通過，並經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 
二、前項表冊請參閱附件一至附件三。 

決   議：經表決結果，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決權數 776,046,244權)共計
787,114,332權。 

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697,217,944權( 690,429,114權) 88.57% 
反對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568,843權(568,843權) 0.07% 
無效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0權(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89,327,545權(85,048,287權) 11.34% 

 
第 二 案：(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一一年度盈餘分派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盈餘分派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審計委員會查

核完竣，請參閱盈餘分派表。 
決   議：經表決結果，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含電子投票決權數776,046,244權 )共計
787,114,332權。 

 

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697,840,465權(691,051,635權) 88.65% 
反對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718,070權(718,070權) 0.09% 
無效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0權(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88,555,797權(84,276,539權) 11.25%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67,590,552,811  

減：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 98,831,752  

加：本年度稅後純益 4,266,445,997  

減：法定盈餘公積 416,761,425  

減：特別盈餘公積(帳列其他權益減項淨額) 3,823,675,647  

期末可供分配盈餘 67,517,729,984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紅利 2,263,176,307 每股1.6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 65,254,553,677  
註一：優先分配民國 111年度盈餘。 
註二：依據公司章程第十八條之一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

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 
 
董事長：呂軍甫         經理人：陳務光        會計主管：潘彥仁 

 
第 三 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敬請 審議。 
說    明：為保留公司營運及治理彈性，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份條文，章程修訂條

鴻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二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鴻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度 

  

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經表決結果，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含電子投票決權數776,046,244權 )共計
787,114,332權。 

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697,598,289權(690,809,459權) 88.62% 
反對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554,279權(554,279權) 0.07% 
無效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0權(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88,961,764權(84,682,506權) 11.30% 

第 四 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敬請 審議。 
說    明：為協助本公司順利拓展業務，擬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解除董事競業禁

止之限制，提請同意解除下列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職稱 姓名 兼任公司名稱及職務 

董事長 呂軍甫 

衡準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華準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睿宏醫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鴻富晉精密工業(太原)有限公司董事 
鴻富晉精密工業(晉城)有限公司董事 
Foxconn Technology Pte. Ltd.董事 
Q-RUN HOLDINGS LIMITED董事 
Sotera Wireless, Inc.董事 
Zap Medical System Ltd.董事 
FTC Japan Co., Ltd.董事 

董事 陳務光 

鴻富晉精密工業(太原)有限公司董事長 
鴻富晉精密工業(晉城)有限公司董事長 
Sotera Wireless, Inc.董事長 
FTC Japan Co., Ltd.董事 
Foxconn Technology Pte. Ltd.董事 

獨立董事 吳敬恒 
財團法人台灣公益組織教育基金會董事 
鴻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決   議：經表決結果，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含電子投票決權數776,046,244權 )共計
787,114,332權。 

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681,892,251權(675,103,421權) 86.63% 
反對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1,622,952權(1,622,952權) 0.20% 
無效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0權(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103,599,129權(99,319,871權) 13.16%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經表決結果，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含電子投票決權數776,046,244權 )共計
787,114,332權。 

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697,598,289權(690,809,459權) 88.62% 
反對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554,279權(554,279權) 0.07% 
無效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0權(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88,961,764權(84,682,506權) 11.30% 

第 四 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敬請 審議。 
說    明：為協助本公司順利拓展業務，擬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解除董事競業禁

止之限制，提請同意解除下列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職稱 姓名 兼任公司名稱及職務 

董事長 呂軍甫 

衡準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華準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睿宏醫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鴻富晉精密工業(太原)有限公司董事 
鴻富晉精密工業(晉城)有限公司董事 
Foxconn Technology Pte. Ltd.董事 
Q-RUN HOLDINGS LIMITED董事 
Sotera Wireless, Inc.董事 
Zap Medical System Ltd.董事 
FTC Japan Co., Ltd.董事 

董事 陳務光 

鴻富晉精密工業(太原)有限公司董事長 
鴻富晉精密工業(晉城)有限公司董事長 
Sotera Wireless, Inc.董事長 
FTC Japan Co., Ltd.董事 
Foxconn Technology Pte. Ltd.董事 

獨立董事 吳敬恒 
財團法人台灣公益組織教育基金會董事 
鴻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決   議：經表決結果，本案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含電子投票決權數776,046,244權 )共計
787,114,332權。 

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681,892,251權(675,103,421權) 86.63% 
反對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1,622,952權(1,622,952權) 0.20% 
無效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0權(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103,599,129權(99,319,871權) 13.16%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未

未






